严惩生产事故责任人与联动群防并进是治本妙药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余孝安/文
昆山市开发区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汽车轮毂抛光车间发生爆炸，据初步统计，事故已造成68人死亡，150余人受伤。事故发生后，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。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，要求江苏省和有关方面全力做好伤员救治，做好遇难者亲属的安抚工作；查明事故原因，追究责任人责任，汲取血的教训，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。正值盛夏，要切实消除各种易燃易爆隐患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（新华社北京8月2日）
多年来发生在我国重特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，已经不是一次两次。贵州矿难，吉林大火，及公共汽车交通事故等。每一个事故都在发生后处理了责任人，可仍然没有杜绝这些重特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后续发生，原因何在呢？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：
生产者为了谋求高额利润铤而走险是重要的因素之一。生产者为了降低生产成本，防范措施不力，对于一些应有的安全生产设备购置偏少，或者因陋就简购置一些失灵设备，或者已经失灵了的设备不去更换，侥幸认为不会发生安全事故，对于劳动者的生命财产保护意识淡薄，对于监管部门的检查，搞偷梁换柱，蒙混过关，最后导致重特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发生。
靠关系走后门，拉拢腐蚀有关管理部门公职人员。一些生产厂家老板，为开检查方便之门，对管理部门公职人员进行贿赂，或者接纳入伙，成为合伙人，导致监管乏力，甚至监管失灵，也是生产事故频发的原因之一。
监管人员力量不足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，各种各样的生产部门成千成万的增长，同时生产技术的迅速发展，管理上的专业要求也不断提高，而监管部门的人员相对不足，能力相对不足，同时又由于部分监管人员的责任心不强，渎职，滥权等行为导致生产责任事故发生，也是发生事故的原因之一。
鉴于以上事故发生的原因，必须多头并进才能根治生产责任事故这个毒瘤。
依法从严打击生产事故责任人。安全生产，关乎劳动者的身家性命，生命健康权是高于一切的权利，因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必须受到法律保护，对于那些把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视同儿戏的所有责任人，必须从严惩处，在用好主刑的同时，还要适用附加的高额罚金刑，达到法律的威胁作用，教育功能。对于监管的人员也概莫能外。与此同时，还要进一步对管理人员进行素质教育，加强管理人员队伍建设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。在监管过程中，发动群防群治的作用，进行多方联动，鼓励对违法生产者进行举报，并保护和奖励举报人，对于生产工人进行自我保护意识教育，鼓励和保护他们以有力监督者身份进行安全生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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